
 46 

國 立 嘉 義 高 級 商 業 職 業 學 校 
         借 支 請 示 單  
受款人(或結匯銀行): 

所屬

年度 

 支付科目  預

借

用

途 

 

預計轉正科目  

預計轉正月份  

暫付金額 新台幣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  整 

借   款   人 借 款 單 位 主 管 有  關  單  位 會   計   室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

     

 

 

  附註說明：1.借支應以緊急且確因事實需要為限，並檢附支用項目明細表及借支請示單，執行完

畢後應儘速辦理核銷轉正。 

 2.新到差者未經核薪及預借補助費旅費者請先由人事管理員核簽。 

3.預借出差旅費者請註明出差日期日數及地點。 

4.預借補助費者請詳填補助費項目。 

5.預借費用者請詳填品名數量金額及事由等。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. 

借       據     

借支金額 新台幣    萬 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    正 

借款人簽章 上列借款業已照數領訖此據             借款人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保  證  人 上列款項如有人事異動或其他情事未依約償還者保證人願負責繳還    

保證人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日      期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  日 

附      註   

 

 

 

第
一
聯
借
款
用
，
作
付
款
依
據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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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嘉 義 高 級 商 業 職 業 學 校 
借 支  核 銷 轉 正 請 示 單 

 受款人(或結匯銀行): 

所屬

年度 

 支付科目  預

借

用

途 

 

預計轉正科目  

預計轉正月份  

暫付金額 新台幣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

傳票(憑單) 編製日期:              編 號:              金額:NT$ 

繳回金額 NT$ : 

實際轉正 科目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額: 

備    註 結匯餘款最遲五日內繳回 

經借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納組:                  會計審核:                校長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權代簽人：  

借款單位主管:                有關單位:   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: 

 

第
二
聯
餘
款
繳
回
，
轉 

帳 

用
。 


